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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48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子公司合称“本集团” ）第九届

董事会2022年度第13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23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公司现有董事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本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关于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持续

关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本公司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下属公司合称“上港集团” ）签署《中国

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接受服务

框架协议》（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及建议交易上限；同意其项下

的持续关连交易及金额及其条款于本集团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订

立，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有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最高全年交易总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

截至2024年12月31

日止年度

本集团向上港集团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等 400,000 400,000 500,000

本集团接受上港集团服务等 1,300,000 1,300,000 1,400,000

2、同意授权总裁高翔先生代表本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并且授权总裁高翔先生对《框架协议》进行

其认为适当或必需的修改，并在其认为对执行该等交易条款及/或使该等交易条款生效必需、有利或适当

时所做出的一切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刊发任何相关公告）、签署其他文件和采取一切其他步骤。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315�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8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福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控股” ）于2022年6

月20日办理了6,600,000股的股份质押手续，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福鞍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辽宁）实业有限公司

（原名：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193,378,183� 股，本次质押股份占福鞍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3.41%，占公司总股本的2.1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福鞍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93,378,183� 股，占公司总股本62.98%，福鞍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93,000,000� 股 （含本次）， 占福鞍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48.09%，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9%。

公司于 2022�年 6月23日接到福鞍控股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福鞍控

股有限

公司

是 3,350,000 否 否

2022年

6月20

日

2022年

12月19

日

青岛元拓

贸易有限

公司

3.15% 1.09%

补充流

动资金

福鞍控

股有限

公司

是 3,250,000 否 否

2022年

6月20

日

2022年

12月19

日

史磊 3.06% 1.06%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是 6,600,000 否 否 — — — 6.21% 2.15% —

2.�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福

鞍

控

股

106,302,

820

34.62 8,000,000

14,600,

000

13.73% 4.76% 0 0 0 0

中

科

实

业

87,075,363 28.36

78,400,

000

78,400,

000

90.04 25.54

78,400,

000

0 8,675,363 0

合

计

193,378,

183

62.98

86,400,

000

93,000,

000

48.09% 30.29%

78,400,

000

0 8,675,363 0

未来，福鞍控股根据资金需求，近期计划质押股份 4360万股，用于福鞍控股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福鞍控股可交债债务重组提供担保，本计划完成后，福鞍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总计 13,660� 万股，占福鞍

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总数的 70.64%，占公司总股本的 44.49%。

二、上市公司股东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1、福鞍控股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福鞍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福鞍控股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福鞍控股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福鞍控股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影响福鞍控股向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不影响福鞍控股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4.�其他注意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85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2-036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延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的通知，获悉马礼斌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及质押

延期赎回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目前总

股本比

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马礼斌 是 8,000,000 8.39% 4.29% 否 是

2022年

6月22日

2023年

6月22日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补充

质押

2.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情况

股东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原质押 质押延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名称 开始日期 到期日期 到期日期

马礼斌 是

8,300,000 8.71% 4.45% 否 否

2020年 2022年 2023年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延期购回

6月22日 6月22日 6月22日

1,100,000 1.15% 0.59% 否 是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9月23日 6月22日 6月22日

2,000,000 2.10% 1.07% 否 是

2022年 2022年 2023年

2月8日 6月22日 6月22日

2,500,000 2.62% 1.34% 否 是

2022年 2022年 2023年

3月17日 6月22日 6月22日

合计 13,900,000 14.58% 7.45%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马礼斌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比例

马礼斌 95,337,986 51.11% 19,900,000 27,900,000 29.26% 14.96%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情况。

2、本次是马礼斌先生对前期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及延期，为其自身资金安排需要，不涉及新增融

资。马礼斌先生的还款来源包括自有资金、投资分红等其他收入，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马礼斌先生

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事宜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亦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3、公司将持续关注马礼斌先生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5567� � � � � � � �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2-028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97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9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48,888,679.2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541,111,320.7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30日到账，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于2021年10月2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68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于2021年9月30日分别与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莱阳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滨海支行、青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因肉鸡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

需要在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实施，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于

2021年10月28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滨海支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严格按照该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项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募集资金专户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截至 2022�年 6�月 23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用途 备注

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营业部

380201880006771

84

年产4万吨鸡肉

调理品智慧工

厂建设项目

存续

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莱阳市支行

153551010400333

23

年宰杀5,000万

只肉鸡智慧工

厂建设项目

本次注销

3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莱阳支行

370501666070000

01357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本次注销

4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378010100100769

248

营销网络及品

牌建设推广项

目

存续

5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滨海支行

535902599010605

肉鸡养殖示范

场建设项目

存续

6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206000916420500

0013333

信息化及智能

化建设项目

存续

7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滨海支行

535903948310708

肉鸡养殖示范

场建设项目

存续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对应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

管理成本，公司已于2022年6月23日向对应银行申请注销了前述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前述两个募集资

金专户注销后，该等账户对应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也随之终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5189� � �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2-046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可转债提供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何培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32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13%。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为41,707,4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

为74.0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培富、何璧颖、何壁宇、俞世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0,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41%，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51,507,400股（本次质押后），占其持股总数的

73.16%，占公司总股本的41.27%。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何培富先生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何培富 是 4,170.74 是 否 2022.6.22

公司可转债

履约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

年内或主债

权消灭之日

（以先到者

为准）

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

富春染织

转债持有

人的质权

代理人）

74.05% 33.42%

未获取

资金，

为公司

可转债

提供担

保

合计 - 4,170.74 - - - - - 74.05% 33.42%

2、拟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何培富 5,632 45.13% 0 4,170.74 74.05% 33.42% 4,170.74 0 1,461.26 0

何璧颖 704 5.64% 490 490.00 69.60% 3.93% 490.00 0 214.00 0

何壁宇 704 5.64% 490 490.00 69.60% 3.93% 490.00 0 214.00 0

俞世奇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040 56.41% 980 5,150.74 73.16% 41.27% 5,150.74 0 1,889.26 0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合计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

四舍五入造成。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控股股东此次质押未获取资金，主要用于为公司可转债提供担保，公司可转债履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内或主债权消灭之日（以先到者为准），控股股东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股票红利、

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2-070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的通知，获悉卢柏强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股

份办理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注）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卢柏强 是 1,330 5.39% 1.34% 是 否

2022年6

月17日

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

为止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续存

合计 - 1,330 5.39% 1.34% - - - - - -

二、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注）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卢柏强 是 1,330 5.39% 1.34% 是

2021年7月

20日

2022年6月22

日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合计 - 1,330 5.39% 1.34% - - - -

三、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注）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

股）（注）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卢柏强

246,944,

915

24.95% 17,824.25 72.18% 18.01% 14,224.25 79.80% 4,296.62 62.54%

诺普信控

股

74,691,

832

7.55% 5,682.35 76.08% 5.74% 0 0% 0 0%

润宝盈信

17,543,

628

1.77% 0.00 0.00% 0.00% 0 0% 0 0%

卢翠冬

17,013,

564

1.72% 1,700.00 99.92% 1.72% 0 0% 0 0%

合计

356,193,

939

35.99% 25,206.60 70.77% 25.47% 14,224.25 56.43% 4,296.62 41.26%

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均不涉及股份被冻结情形，上述限售原因来自于高管锁定股。

四、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到期期限 质押股份累计数（万股） 占所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金额（万元）

未来半年内 6,750 18.95% 6.82% 15,000

未来一年内 21,399.6 60.08% 21.62% 39,449

2、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股票减持、股票分红、对外投资收入、个人薪酬及其它现金收

入等。

3、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

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材料；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4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股东黄伟波、黄伟鹏、黄侦凯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伟波 黄伟鹏 黄侦凯

住所 汕头市金平区岐山街道北福十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17日-2022年6月23日

股票简称 西陇科学 股票代码 258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黄伟波/A股 5,355,900 0.92%

黄伟鹏/A股 2,000,000 0.34%

黄侦凯/A股 1,165,400 0.20%

合计 8,521,300 1.4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少群 74,500,000 12.73% 74,500,000 12.73%

黄伟鹏 66,425,816 11.35% 64,425,816 11.01%

黄伟波 62,043,156 10.60% 56,687,256 9.69%

黄侦杰 15,247,500 2.61% 15,247,500 2.61%

黄侦凯 7,598,025 1.30% 6,432,625 1.10%

合计持有股份 225,814,497 38.59% 217,293,197 37.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330,524 8.77% 42,809,224 7.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483,973 29.82% 174,483,973 29.82%

注：1、相关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此处有限售条件股份系指高管锁定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2022年5月12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合计持有公司142,897,7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4.418%）股份

的部分实际控制人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和黄侦凯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112,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00%。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截止6月23日收市， 实际控制人本

次减持计划已累计减持公司

2.623%的股份。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